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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f our countr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arg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large regional in-
come gap, the large income gap betwee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the large internal income gap 
within enterprise, which has directly impacted on the building progress of a well-off society.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socialist society: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work”,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labor-factor income in the 
total income year by year, until exceeding the levels of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addi-
tion to salary, the human resources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nterprise’s profit in 
the form of capital. The risk gain obtained from capital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mong enter-
prise, bank and depositor in a certain proportion. The quality level of the most basic product is 
proportional to the value of the minimum unit of currency. To reform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country can set up 7 job positions, with each position divided into 7 levels; therefore, 
the income can b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table, and has an annual 
increment at the rate of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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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所谓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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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1]。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分配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平均主义”思想使得当时的生产效率极为低下。为了

打破“平均主义”，适当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中央推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这一做法对提高

效率、发展经济成效显著，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象。收入分配差距

过大影响到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影响到小康社会的建设[2]。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并颁布了一系列

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措施。这对于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2002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45，到了 2010 年，已经达到 0.48。尽管基尼系数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性

标准，统计中难以将所有实际收入都计入其中，但它至少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已较

为严重，收入差距呈扩大化的趋势。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转轨国家在经济起飞时的普遍趋势，但收

入差距过大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已直接影

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具体来说，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

距、行业收入差距和企业内部工资收入差距[2]。 

1.1.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2002 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2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的绝对差值为 5227.2 元；到 2006 年，这一绝对差值上升为 8172.5 元；到 2010 年，这一绝对差值

上升到 13,190 元。从相对差距看，2002 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虽然在某些年份有缩小的

趋势，但总体而言，仍然偏大。200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 3.11:1；
2007 年，这一比例扩大到 3.33:1；2008 年，这一比例小幅下降为 3.31:1；2009 年，这一比例稳定在 3.31:1；
2010 年，尽管这一比例再度出现小幅下降，但依然高达 3.23:1。相对而言，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处于 1.6:1 以下。可以看出，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影响

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如果再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还会

更大些[2]。 

1.2.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早期的致力于发展内地经济转向优先发

展沿海地区经济。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实行重视沿海地区发展的非均衡发

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社会经

济条件以及国家政策导向的差异，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并引起了党

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自 2002 年 11 月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但无论是从绝对差距来看，还是从相对差距来看，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水平不断

扩大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集中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配差距

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2]。 
对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配差距，从绝对差距看，2002 年，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

为 6710.8 元，中部为 6424.3 元，东部为 9355.7 元，东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为 2931.4 元，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 13249.8 元，最低的贵州省 5944.08 元，其绝对差距为 7305.72 元。

到 2010 年，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25,743.29 元，中部为 17,302.96 元，西部为 17,309.03 元，

东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扩大到 8440.33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 318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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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贵州省为 14,142.74 元，其绝对差距为 17,695.26 元。从相对差距看，2002 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城

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为 1.39:0.96:1，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2.23倍；到2010
年，这一比例为 1.49:0.99: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 2.25 倍[2]。 

对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配差距，从绝对差距看，2002 年，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847
元，中部为 2364 元，东部为 3546 元，东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差为 1699 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

高的上海市为 6223.55 元，最低的西藏为 1462.27 元，其绝对差距为 4761.28 元。到 2010 年，东部地区

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8142.81 元，中部为 5509.62 元，西部为 4417.94 元，东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

扩大到 3724.87 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 13746 元，最低的贵州省为 3472 元，

其绝对差距扩大为 10274元。从相对差距看，2002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为 1.92:1.29:1，
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的 4.26 倍；到 2010 年，这一比例为 1.84:1.25:1，
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 3.96 倍[2]。 

1.3.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2002 年以来，我国各行业就业者收入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但提高的程度不尽相同，导致各行业收

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行业特点来看，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采掘业等依靠简单劳动和简单技术的行业，

一直是年平均工资和收入较低的行业，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石油、煤气、电力、电信、

金融、保险等高技术或垄断性行业则是年平均工资和收入较高的行业。其中，2002-2010 年农林牧渔业始

终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2002 年、2009 年和 2010 年，金融业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2003-2008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收入增幅最高，是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这加剧了平均工资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绝对差距不断上升的态势。2002 年，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的平均工资为 19135 元，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最低，为 6398 元，

两者相差 12737 元；2003 年这一差距突破 2 万元，达到 24013 元；2005 年这一差距突破 3 万元，达到

30592 元；2009 年这一差距突破 4 万元，达到 42346 元；2010 年这一差距突破 5 万元，达到 53429 元，

其中，最高的金融业为 70146 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为 16717 元[2]。 
同时，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与最低行业的相对差距也居高不下。2002 年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金融、

保险业是平均工资水平最低的农林牧渔业水平的 2.99 倍；2005 年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与平均工资水平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相对差距达到最大，为 4.73 倍，虽然此后几年里这一

相对差距逐年回落到 2010 年 4.2 倍(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的水平，但与世界

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 1.5~2 倍左右的水平相比，这一相对差距仍然过高[2]。 

1.4. 企业内部工资收入差距过大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受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和长期

以来工资水平偏低等因素的影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企业

的管理层收入除了不菲的年薪，还有股权、期权、保险以及各种活动经费，而大多数普通职工，特别是

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私营、外资企业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过低且增长幅度缓慢，呈现“一低一慢”的特点，

从而使企业内部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据统计，2010 年上市

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为 66.8 万元，是当年全国平均工资的 18 倍多，而城镇私营单位中的住宿餐饮业、

农林牧渔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三个行业中就业人员月均工资收入在 1461 元以下，不及城镇企业在岗职

工的一半[2]。 
数据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总体向好。2010-2015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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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0 元增加到 21966 元，年均实际增长 8.9%，快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呈缩

小趋势。2010-2015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 0.481 下降到 0.462。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 2010 年的 2.99
倍缩小到 2015 年的 2.73 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所优化，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1]。 

2.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能产生激励和竞争，提高效率；但收入分配差距过

大将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以及企业内部

收入差距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客观现状必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产生重

要影响[2]。 

2.1. 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处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即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

不仅无妨社会稳定，而且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

然选择。因为社会和谐也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命题。每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收入分配结构。在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想保证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不断改善与提高，那么，维持市场经济中非均衡的分配结

构，就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我国曾试图人为地取消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正常差距，在分配上搞平均

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严重的不公平，不仅不能充分发挥能力强的劳动者的才能，而且使能创造更多

财富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因此，保持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具体来讲，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 
第一，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现实的情况来

看，收入增长较快和收入水平较高者多为技术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

是人们追求技术改革和制度创新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利益激励。因此，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形成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对充分发挥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

的活力，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 
第二，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下，要素占有数量的差异

和要素配置合理性的差异所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激励机制。因此，适度的

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2]。 
第三，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购买力及多层次的消费需求结构，引导企业根据相

应的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投向，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这客观上也为非

公有制经济、非规范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有利于拓宽社会就业渠道[2]。 

2.2. 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容易加剧社会矛盾，引发社会不稳定，危及到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收入分

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其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并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要障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稳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对和谐社会实现的不利影响[2]。 

2.2.1. 收入分配差距过会大挫伤低收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达到 0.4 是收入差距的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 0.4，表明财富过度集中

于少数人手中，社会就可能有发生动乱的危险。2002 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 0.4，达 0.45，2010 年上升

到 0.48。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一方面会对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影响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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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滋生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群众对劳动致富带来的正当经营收入差距具有一定承受力，但对行业

垄断、非法寻租等非正常途径产生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不满情绪强烈。而社会失衡心理蔓延扩散，将大

大降低劳动者参与生产的积极性，加剧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良印象，进而使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底

层成员的心理承受力极度下降，参与生产的热情大打折扣，甚至出现破坏社会信用和经济秩序的行为，

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绝对贫困的存在，容易导致社会结构失衡甚至畸形化发

展，激化社会阶层矛盾，影响社会稳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经开始伴随

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特点，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引发群体性贫困或区域性贫困，导致群体性矛盾

和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从而有可能恶化社会秩序，威胁社会稳定[2]。 

2.2.2.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而且关系

经济的良性循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生产与分配相互促进、相互

制约。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促进生产。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分配就没有可靠的物质基础；没有合理分

配，增长也会缺乏持久动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具有“连带

效应”，会对消费和生产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形成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2]。 
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消费需求的

增长又是与收入增长正相关的。一般来说，居民收入水平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居民收入水平越高，

边际消费倾向越低。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呈“倒二八”分布，即 20%的高收入储户拥有 80%的储蓄余额，

而 80%的低收入储户仅拥有 20%的储蓄余额。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

收入者手中，但拥有大量财富的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低，购买力相对过剩；大量具有潜在消费需

求的低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但购买力严重不足，这种收入水平与平均消费倾向的不协调结合，

必然不能使这种需求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造成整个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进而导致使社

会需求总量有限，有效需求不足[2]。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对生产产生不利影响。消费和生产是对立统一、互为依存的关系。

没有消费的认可，生产的价值就难以得到体现；只有存在一定的消费数量和合理的消费结构，才会有持

续的生产发展。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者没有继续扩大消费的意愿，而有消费意愿

的低收入者又没有支付能力，这就会导致“生产过剩”。首先，“生产过剩”会使许多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

开工不足，裁员减产甚至停工破产，企业利润率下降，相关利益者收入降低，进而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

信心，使投资总量减少，影响经济增长。其次，投资信心及投资总量的减少会影响社会就业岗位的增加。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关键作用，而就业岗位的有限增长

使大量低收入者通过就业提高收入的途径受阻。再次，随着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效益下降，会影响到经

济的健康发展，而经济的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财政收入的规模。随着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放

缓，国家财政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减弱。这样，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的差距，使

经济发展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2]。 

2.2.3.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蓬

勃发展，各阶层民众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与

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愈发凸显出来。研究表明，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对社会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调

节功能，对社会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具有较强的缓冲功能。在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普遍在 60%~80%
之间，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但从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看，中低收入阶层比重仍然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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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还是金字塔型结构。据测算，2015 年我国已有 3 亿人(22%)左右是中等收入者，

而按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中等收入者比重应该在 50%以上，就是说，为了达到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

从 2016 年起每年平均至少要增加 5~6 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这一比例在稳步上升，但与高速增长的

GDP 相比依然不相匹配，所期望的“橄榄型”结构并未出现 ，收入分配差距持续走高的态势未能明显缓解。

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容易滋生社会不满情绪，再加上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是通过腐败性、欺诈性、垄

断性等不合理甚至非法手段获得的，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不公平感，激化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

的冲突与矛盾，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也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如何更好地协调好收入分配

关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社会公平，即是摆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战略面前的一个重要选

择和挑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2]。 

3.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多种，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 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种种原因，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作为一个脱胎于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主要是要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业产

品价格“剪刀差”，低价收购农产品，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利润，再通过严格控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

把工业利润转化为财政收入。此外，国家还通过农业税收入和农业储蓄等渠道获得了大量资金积累。根

据有关估计，在 1952~1982 年期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和农民储蓄净流出三条渠道，从农村

获取 6127 亿元的剩余，相当于 1982 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同时，人民公社制度和城乡二元

分割的户籍制度成为政府的长期制度。户籍制度把农村劳动力禁锢于农村和农业，城市职工报酬以及享

受的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保障远远高于农村可比劳动力，这种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改革前城乡居

民较大收入差距的长期存在，也形成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刚性和改革后的城市偏好[1]。 
2) 分配体制的原因。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是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

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在这种分配体制下，个人收入量的多少，不仅与自己的劳动贡献大小正相

关，而且还与自己所拥有的物化生产要素多少正相关。是否占有物化生产要素及其量的多少和质的高低，

便成为影响人际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不同要素所有者占有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差异面对个人收入差距

影响巨大。在劳动收入大致均等的条件下，收入差距主要由财产性收入高低拉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

和不断完善，人们的财产性积累差距加大，因而财产性收入差别也不断扩大。据统计，2001 年前 20%的

人拥有 80%的银行存款，而 80%的人仅占银行存款的 20%；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抽

样调查资料推算，30%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 47%[1]。 
3) 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转轨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旧体制虽然已经开始打破，但新体制还没

有真正建立起来。一些人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如掌握重要的经济信息、获得特定的市场准入权，

对重要的、紧缺的商品享有控制权等等，进行种种形式的设租与寻租活动，牟取了双轨体制给他们带来

的巨大利益，据为已有。另外在转轨时期，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没有得到完全延伸，一些领域里还存在

行业性垄断，由此而产生的垄断收入，其级差部分理应由国家占有，而事实上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节，

从而导致了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个人收入的极不平衡[1]。 
4) 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改革发展至今，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国有资产的保值

增值机制、经营人员的收入风险机制，没有真正建立健全，因此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国有资

产大量流失。个别企业成了某些人把公有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的一种复杂的中介环节，为少数人暴富提

供了经济来源，所谓“庙穷方丈富”就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1]。 
5)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原因。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覆盖面小、资金渠道狭窄、管理服务社

http://dx.doi.org/10.4236/oalib.1102660


J. C. Liu 
 

OALibJ | DOI:10.4236/oalib.1102660 7 May 2016 | Volume 3 | e2660 
 

会化程度低等问题，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新体制需要。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建立在城乡二元隔离基础

上的，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城市实行高就业、高补贴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数居民享有较

高程度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则以传统的家庭保障为主，其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中国城市中的社会保障

水平是以所有制划线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有较高和较全面的保障，集体企业和单位的职工所享受

的社会保障则要相对低一些，个体工商业者则基本不享受社会保障，这种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是失之公允

的。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又恰恰是收入较高的一批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向这些人倾斜，更加大了收

入分配差距[1]。 
6) 税收调节不力的原因。国际经验证明，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但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不够完善。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征管条件目前还不完全具备，从税务部门

本身来讲，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征管力度，严格征收管理。除个人所得税外，中国还没有建立针对个人财

产存量及其转移进行调节的收益类税种，比如不动产税、遗产与赠予税。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不统一，又不健全，在资金筹措上没有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方式，

政出多门，效益低下。由此造成政府及社会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安置及其生活困难问题的解决缺乏必

要的财力保障[1]。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一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

二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三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四是企业内部工资收入差距城，都有扩大的趋势。产

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劳动力价格的计量严重脱离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

量的劳动价值。 
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 GNI (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

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低；二是在整个居民收入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大量国民财富通

过非规范的途径流入个人手中；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

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初次分配存在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在参与分配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几个主要要素中，

资本、管理在分配中所占比重过大，劳动所占比例过低，劳动者积极性受到挫伤，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地

位开始动摇。 

4.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4.1. 指导思想 

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要素可以分为两个，即劳动和资本，技术和管理要素可归入劳动要素。必须坚持“各
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逐年提高劳动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直到超过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至于劳动要素中的普通劳动、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其收入分配原则应考虑如

下关系：组织之间的竞争，既是产品的竞争，又是技术水平的竞争，更是标准之间的竞争。质量是旗帜，

标准是方向，技术是发动机，管理是车轮。质量是大家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关心和重视质量。工资标准

的高低依次为标准相关劳动、技术相关劳动和管理相关劳动。一般工人的劳动为普通劳动，其收入应视

其与技术的相关程度而确定，高级工人的劳动应视为技术相关劳动。管理劳动应视其与标准和技术的相

关程度而定，标准管理劳动收入最高，技术管理劳动收入次之，普通管理劳动收入最低。 

4.2. 改革措施和准则 

4.2.1. 总则 
从发展历史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民收入中由物质资本贡献的份额已从 45%下降到 25%，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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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从 55%上升到 75%。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劳动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

中的比例以 60%至 80%为适当，目前可以定在 65%左右，以后逐年提高。而资本要素收入所占的比重以

20%至 40%为适当，目前可以定在 35%左右，以后逐步降低。 
提高低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控制高收入。在单位内部，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差不大于 10 倍，最

高工资和单位平均工资相差不大于 5 倍。在同一个地区内，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差不大于 20 倍，最高

工资和地区平均工资相差不大于 10 倍。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公务员的工资以所在地区(省、市、县、乡、村)的平均工资为基数，其平均工资不得大于所在地区平

均工资的 2 倍。在地区范围内，公务员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差不大于 10 倍，最高工资和地区公务员平

均工资相差不大于 5 倍。 
在任何组织内部，中共党员的工资以所在组织相同岗位的平均工资为基数，其平均工资不得大于该

一级岗位的平均工资。 
以上要求由各地方人大颁布条例进行具体规定，并由审计部门每年进行审计，且责令不符合要求的

单位限期整改。 

4.2.2. 资本的增值和收入 
马克思说过，劳动，只有劳动，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那么，为什么资本会增值呢？我们

都知道，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创造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而资本是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度量，是与当期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对应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技

术进步、制度安排和结构发生改善、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提高时，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缩短，

那么与原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应的劳动量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与资本对应的原社会必要劳

动的量也可以对应更多的社会财富，资本便增值了。那么，资本增值的幅度应该是多少呢？应该说，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中人均产品产量的增长率是多少，资本就应该增值多少。 
资本所获得的收入，除了劳动生产率中人均产品产量提高带来的资本增值以外，还包括资本的风险

收入和资本家的部分劳动收入，所以资本的收益率要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中人均产品产量的增长率高

一些，这也是合理的。 
资本所获得的收入，必须在储户、银行、企业(资本使用者)三者之间合理进行分配。劳动生产率提高

所带来的资本增值，应根据三者的贡献大小有差别地进行分配，储户得大头，企业(资本使用者)得中头，

银行得小头；风险收入则根据三者所承担的风险大小有差别地进行分配，一般情况下，企业(资本使用者)
得大头，银行得中头，储户得小头。通货膨胀应由三者平均承担。所以，银行存款利率应大于全社会平

均劳动生产率中产品产量的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加上通货膨胀率的三分之一的和。而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

率中产品产量的增长率等于 GDP 的增长率减去投入劳动的增长率和平均质量水平的增长率。比如说，通

货膨胀率为 2%，GDP 增长率为 7%，投入劳动的增长率为 1%，平均质量水平的增长率为 2%，则： 
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中产品产量的增长率 = 7% − 1% − 2% = 4%； 
存款利率 > 1/3 × 2% + 1/3 × (7% − 1% − 2%) = 2%； 
资本的增值率 ≈ 1/3 × 2% + 1/3 × (7% − 1% − 2%) = 2%； 
银行存贷差 < 1/3 × 2% + 1/3 × (7% − 1% − 2%) = 2%。 

4.2.3. 对人力资源的考虑 
目前，人力资源仅被当作与其它三种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管理)对等的要素，人力资源成本(工资

等)作为管理成本之一计入财务考虑。且从我国的情况看，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仅 35%
左右。实际上，人力资源不仅是不同于实物资本的独立要素，同时也是一种特殊资本，其对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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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远大于实物资本。所以在投资中，不仅包括实物资本额，而且应当包括人力资本额。那么，人力资

本怎样作价呢？对中国而言，可根据个人受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对企业的贡献不同进行作价，将人力

资本根据自己在整个企业投资额(总的实物资本额 + 总的人力资本额)中所占的比例参与企业利润的等

权分配。所以，人力资源除得到工资外，还以资本的形式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 
在宏观经济模型中，投资额 I 也应等于实物资本额 + 人力资本额的总和。即为保持国民经济增长，

多投入劳动和多投入实物资本，具有同等的效用。于是，员工和出资人会共同关心企业的利润，不仅劳

动和资本的矛盾解决了，充分就业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拿我所在的东方锅炉来说，最近十多年来，职

工平均年工资收入为 5~10 万元现行人民币不等，考虑到职工的年龄和工龄结构，假设平均工龄为 10 年，

那么东方锅炉职工的平均工资总收入为 50~100 万元现行人民币不等。所以，不妨将东方锅炉职工平均每

人按 80 万元现人民币作价。东方锅炉的实物资本净资产为 50 亿元现人民币，其当年(2014 年)的净利润

为 8.5 亿元现人民币，而其员工总数为 4000 人，平均每人按 80 万元现人民币作价，即企业总人力资本

额为 32 亿元现人民币，那么企业员工应分得总的利润份额( hR )如下： 

32 8.5 3.32
50 32hR = × =

+
亿元现人民币。 

对中国而言，可根据个人受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对企业的贡献不同，对人力资本作价 50~100 万元

现行人民币。人力资本根据自己在整个企业投资额(总的实物资本额 + 总的人力资本额)中所占的比例参

与企业利润的等权分配。 

4.2.4. 企业收益的分配 
假设一个企业投入实物资本为 mC ，人力资本 hC ，企业增加值为 aV ，增值税税率为 at ，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it ，资本所获得的风险收益为 R ，在企业(资本使用者)、银行、储户三者之间按一定的比例(比如

70% + 20% + 10%)分成，则有： 

( ) ( )3.2% 0.7 1 1m
m a a i

m h

CC R V t t
C C

× < < × × − × −
+

 

( ) ( )20.91% 0.2 1 1
7

m
m a a i

m h

CC R V t t
C C

× < < × × × − × −
+

 

( ) ( )10.46% 0.1 1 1
7

m
m a a i

m h

CC R V t t
C C

× < < × × × − × −
+

 

每个年度结算后，企业应根据从银行贷款的数量占其投入资本的比例，将一定数量的资本收益返还

给银行。假设企业从银行贷款的数量为 L，则有： 

( ) ( )30.3 1 1
7

m
m a a i

m h m

C LR L C V t t
C C C

= × ≈ × × × − × − ×
+

企业给银行的返还额  

银行再将其中的 1/3 按储户存款额(d)占总存款额(D)的比例返还给储户，即有： 

( ) ( )10.1 1 1
7

m
m a a i

m h m

C LR L C d D V t t d D
C C C

= × × ≈ × × × − × − × ×
+

银行给储户的返还额  

企业增加值中分配给全体劳动者额度为： ( ) ( )1 1h
a a i

m h

C V t t
C C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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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企事业单位员工收入分配原则 
对全国所有的公有制及其它所有制企事业单位来说，其员工的劳动包括普通劳动、技术劳动和管理

劳动。工资标准的高低依次为标准相关劳动、技术相关劳动和管理相关劳动。一般工人的劳动为普通劳

动，其收入应视其与技术的相关程度而确定，高级工人的劳动应视为技术相关劳动。管理劳动应视其与

标准和技术的相关程度而定，标准管理劳动收入最高，技术管理劳动收入次之，普通管理劳动收入最低。

此外，应对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的员工有所倾斜，增加工资或进行补助。事业单位(如教学和科研单位等)
的教学和科研劳动被视为技术劳动，其余均为普通劳动和管理劳动。 

5. 货币改革与收入分配 

5.1. 币值与产品质量 

从理论上讲，货币最小单位的价值代表了最基本(价格最低)产品的价值，所以，最基本产品的质量水

平与货币最小单位的价值成正比，哪一个国家或地区货币最小单位的价值越高，则其产品平均质量水平

越高。从实际情况看，币值较高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其产品质量水平的确更高。例如，英国、美国、德

国和以前的日本，他们的产品质量确实高人一筹。当下，日元大幅贬值，表明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在大幅

下降。 
对中国而言，解放前一个现大洋面值为一元，而现在要卖到 100 多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货币

的价值从 1949 年到时现在贬值了 100 多倍，解放前的一个小钱就能相当于现在的 1 元人民币。当然，现

在最便宜的单件产品能卖到 0.1 元人民币左右。所以，可以认为，现在的产品平均质量水平只相当于 1949
年前的 1/10，中国产品的质量水平是逐年退步的。 

要使现在的平均产品质量水平与 1949 年前相当，就有必要将现在的人民币贬值 10 倍。为了给平均

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留有余地，比如说，到 2049 年建国 100 周年时，我国的产品平均质量水

平较 1949 年前的水平提高 10 倍，则有必要将现行的人民币贬值 100 倍。所以，我国可以发行新的人民

币，其面值为 1 分至 10 元不等，同时废除现行人民币，并规定现行人民币以 100 元对 1 元的比例与新人

民币兑换。同时，通过国际磋商说服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采取相同的政策。 

5.2. 货币改革与收入分配 

1) 将现有人民币纸币贬值 100 倍，发行新的人民币，面额为 1 分至 10 元。 
2) 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全国设 7 个岗位，同一岗位设 7 个岗次，其分配系数见表 1。 
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基数有所不同，从 1.0 到 2.0，由各地区和各单位具体掌握。 

 
表 1. 全国收入分配系数                                                                                  

3.00 3.60 4.32 5.18 6.22 7.46 9.00 

2.49 3.00 3.60 4.32 5.18 6.22 7.46 

2.07 2.49 3.00 3.60 4.32 5.18 6.22 

1.73 2.07 2.49 3.00 3.60 4.32 5.18 

1.44 1.73 2.07 2.49 3.00 3.60 4.32 

1.20 1.44 1.73 2.07 2.49 3.00 3.60 

1.00 1.20 1.44 1.73 2.07 2.49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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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收入增长战略 
2012 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对全球 72 个国家和地区人均月收入做了最新统计，其中，中国

员工月平均工资为 656 美元，约合现人民币 4134 元，即新人民币 41.34 元。 
如果我国的新货币发行和收入分配方案从 2018 年 1 月开始实施，按人均工资每年 7%的增速，那么，

2017 年底，我国员工的平均工资应为现人民币 54134 1.07 5798× = 元，即新人民币 57.98 元。我们不妨将

2018 年的员工月平均工资定为新人民币 60 元，对应于收入分配系数的中位值 3.00。所以，我们可以将

2018 年我国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分别定为 20 元新人民币/月和 360 元新人民币/月，最低和最高小时工

资分别为：0.11 元新人民币/时和 2.04 元新人民币/时。从 2019 年开始，以上数据按每年 10%的速度递增。

当然，我们必须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质量，保证我国产品质量的平均水平以大于每年 10%的速度改善。 
2016 年 5 月 5 日修改于自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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